
收稿日期: 2013 － 08 － 03
作者简介: 宋方青 ( 1961 － ) ，女，山西平顺人，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立法质量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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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当为良法之治。法治中国的建设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立法。
2011 年，我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当国人还处于兴奋之时，

在新的起点上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问题旋即被提上日程。我们无意否认中国的立法

成就，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立法快速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每年的立法都是以数以百计的规

模产出，可谓硕果累累。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立法的数量与质量并不成正比，从总体上说，立法质

量尚不尽如人意，这也是为什么还有完善的重任之所在。这涉及到立法质量的判断标准是什么的问

题。我认为立法质量的判断标准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即价值标准、合法性标准、科学性标准、融

贯性标准以及技术性标准。
第一，价值标准。
法律的生命力首先在于法律必须有自己的灵魂，即必须有自己的价值，对于立法来说，则要求立

法要有自己的价值诉求。我国的立法过去一直强调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公平。立法中存在不少

立法不公的现象，包括实体上的不公和程序上的不公，内容上的不公和结果上的不公。英国哲学家培

根有一段至理名言: “一次不公正的裁判甚至比十次犯罪更为可怕。因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

公正的裁判则污染了水源。”这句名言套用在立法上更为恰当———一次不公正的立法比数次违法行为

危害更甚，因为违法行为只是污染了法治的 “水流”，而不公正的立法则污染了法治的 “水源”，对

法治的前提与基础、对人们的法律信仰、对法律的公正及其权威形象都构成了严重的损害。立法公正

就是要实现分配正义，就是要使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的规定处于一种合理状态: 在设定权利和

义务时应保持权利与义务的相互统一; 在设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时应以权利为本位; 在设定权力时应

预设责任，保持权力与责任的相互统一。
第二，合法性标准。
合法性标准是指立法是不是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认同，指向的是立法的正当性来源。部门立法一

直是人们所病诟的现象: 行政机关借助立法使部门利益合法化，或者通过法律确认部门利益，在这个

过程中，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法律化的部门利益个人化。立法如何才能为大多数民众

所认同? 实体公正固然重要，而程序公正则是保证立法为大多数民众认同和支持的关键因素，因为公

正的程序能够为利害关系人提供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性协商与话语论证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中，利害关

系人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就使得利害关系人能够从心理上接受和承认结果的正当性。
第三，科学性标准。
“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 ［1］

( P1746) 立法的科学性是指立法的真的属性，就是要求立法必须符合客观实际、遵循客观规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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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

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

本质，那末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2］ ( P183) 目前的立法时有不进行成本分析，不考虑法

律能否实现的现象，法律往往一出生就是死胎，结果普遍性的现象就是有法不依，法律失去应有的权

威和尊严。要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就要求立法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前提，通过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充分

了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对立法调整的需求程度，而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那种仅凭

个人的经验和智慧进行立法的做法，其感知的直观性、认识的表面性及分析的非定量性特点，都无助

于作出科学的立法决策，进行科学的立法。
第四，融贯性标准。
法律旨在调整人们行为。为达到这个目标，“法律规范集合内的某种统一性即融贯性是一项根本

要求。一个规范试图达到的目标不应该为另一个规范所破坏。如果基于某一法律规范的某种行为同时

被其他规范禁止，那么鼓励该种行为也没有意义。”［3］( P29) 融贯性要求立法必须保证国家的全部

法律之间相互一致、相互协调，具体而言: 首先是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得违背宪

法。一国的全部法律之间能否相互一致和相互协调，关键在于法律和法规的制定是否符合宪法。其

次，下位阶的法不得同上位阶的法相抵触，同位阶的法之间不得相互矛盾。一国的法体系是由不同类

别不同位阶的法所组成的，不同类别不同位阶的法虽然都有各自立法的范围和效力范围，但下位阶的

法不得同上位阶的法相抵触，同位阶的法之间应相互衔接和一致，则是保证法的体系内部协调一致的

重要环节。再者，必须保持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因果性和完整性，以及法律文本各组成部分的有机搭

配和有序排列。
第五，技术性标准。
立法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我们的立法时常更多是政治思维，缺乏目的性，有手段性没

有目的性，目的性包含在政治意图中，因此，法律变成实现另一个目的的手段，由此，法律的表述过

多地使用宣传性、概括性、抽象性的语言，缺乏具体性、规范性，同时也就缺乏可操作性、可诉性。
法律不可操作、不可诉，只能是没有牙齿的老虎，只能把玩。我们制定出来的法律具有明显的不可诉

性，老百姓的权利受到侵害后得不到救济，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自力救济，导致以暴治暴，这是很危险

的。“准确立法是改善治理、保障法治的前提。”［4］ ( P335) 立法语言必须明确、具体，这是对于

立法的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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